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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吾伦：百年科学伦理的演进与当前的论争

金吾伦

    百年前，科学家仿佛生活在象牙塔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于兴趣或好奇而从事科学研

究，并不考虑其工作的结果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３００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建立时，科

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科学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自此，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

理的怀疑主义成为科学家普遍具有的精神品质。

    ２０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科学成果被滥用，给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带

来毁灭性的灾难。科学家们为此而忧虑和困惑，但探索大自然、宇宙及生命秘密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仍驱使他们不停地追求新的发现，从而又可能带来新的负面效应。因此，重视科学活动的

伦理规范，注意科学成果应用的负面影响，加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问题，也成为全民关心的一个紧迫问题。

    百年科学伦理演进的五个阶段

    面对科学成果被滥用并可能对人类造成灾难，科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道义责任，越来越意

识到科学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和科学伦理的意义。百年来，科学家为反对科学技术成果被滥用而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战、反生化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特别是化学研究的成果被用于战争，被制成毒气弹等化学生物

武器屠杀无辜的人民。科学家与人民一道反对战争，反对科学成果被用于杀人。法国科学家郎

之万起草的反战宣言有多位科学家签名，登载在《化学战》小册子上。他们强烈谴责科学研究

的成果被应用于战争，对人类、对文明构成威胁，竭力阻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倡导“科学

要为人道作贡献”，主张拓展和推进国际主义思想，寻求世界和平。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

代，科学家们继续为反对战争与保卫和平而大声疾呼。

    第二阶段：反对原子武器的和平运动。

    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了原子弹，造成２０多万人伤亡，激起

了科学家强烈的反战声浪。爱因斯坦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题为《赢得战争不等于赢

得和平》的演讲，表达了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１９４６年７月，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１４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成立世界科学工作者协

会，提出“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的宗旨。

    １９４８年制定了《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个人和集团应担负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新的《科学家宪章》，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家的权利和责任。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３日，哲学家罗素发表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造成严重危险的声明。

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５日，康普顿声明“科学是使人类生活趋于完善的一条途径”，要避免使

其“为人们提供自我毁灭的工具”。

    第三阶段：直面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冷战结束后，科学家们意识到，尽管核战争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但人类又面临着生存与



发展的新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这一阶段争论的重点是针对地球生态环境被破

坏、人类面临生存环境的威胁而出现的科学伦理问题以及科学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１９６２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呼吁人们从“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宣战”的隆隆

炮声中惊醒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１９７２年６月５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指

出“只有一个地球”。宣言强调，人类如不重视环境问题，必将对地球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人类

必须担负起明智地管理好地球的责任。

    １９８３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出版，“可持续发展”的新

观点问世。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７日，《东京宣言》发表。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０—１５日，科学家发表《关于２１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宣言提

出：要把“更新思想”、“改变世界观”、“建立星球意识”作为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该宣言意味

着，当人类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危机和新的转折时，科学家要向人类揭示出旧世界观的危险性

和进行革命性转变的重要性。这是以往科学家从未意识到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

    第四阶段：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的伦理挑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高新技术大量崛起，起先是信息技术，

其后是生物技术迅猛发展，这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繁荣，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

    如果说，大杀伤性武器和生态问题只是涉及人与人或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与道德责任的某一

方面，那么新科技革命实践所涉及的价值伦理层面就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已经从科技共同体的

内外分野，拓展到社会、文化、人与自然之间等各个新的领域。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需要人们

去研究，有许多道德抉择亟待人们作出。科学界日渐意识到，在运用科技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

同时，必须放弃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主动担当起日益增长的科技力量所带来的相应道德责

任。例如，１９７４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研究，直到国际

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ＤＮＡ研究旋即得到恢复，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

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这对重

组ＤＮＡ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伦理挑战的经典

之举。

    从本质上看，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核心依然是人的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

务问题。例如，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取别人的有关信息，其中有些是

允许的，有些属于个人隐私，这就使保护隐私权这一现代社会一直面对的人际问题又有新发

展。又如，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医生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与设备就可以做出判断，常常忽视与

病人交谈，甚至不听或少听病人陈述病情而开出药方，漠视了病人的知情权。由此，“知情同

意权”这一传统的医学伦理问题又遇到新情势。不论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所遇到的平等参与、信

息共享、信息审查、信息权、信息接入权、数据作伪问题等，还是与生命科技相关的器官移

植、试管婴儿、堕胎、艾滋病、安乐死等等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都需要科技共同体乃至全社会

主动反思新的科技进展对人的深远影响，努力揭示与廓清其中的价值负载、伦理意蕴和道德义

务。

    第五阶段：围绕以克隆人为主题的伦理争论。

    １９９７年２月，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了多莉羊。从此，人们就开始进行克隆人问题的讨

论，因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克隆人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允许克隆人，从伦理



道德的角度如何看待克隆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大致可分成三种立场：一种是，无论是从科学

或技术的角度都反对克隆人；一种是，无论从科学或技术的角度都可以克隆人；还有一种立场

是，作为科学研究应允许研究克隆人，但用技术手段克隆人应慎重。

    在上述百年进行的五个阶段的科学伦理争论中，科学家和全体公民一道，为合理公正地解决

有关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每个重大问题都未能完善彻底地解决，但毕竟成绩斐然。如

在生态问题上，人们的环境意识大为增强，全球环境正在改善，新的措施不断出台。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正在研究解决中，人类的道德境界正在提升。

    新的伦理争论

    百年科学伦理问题的演进从外显的、直观的逐渐变成隐含的、内在的，科学伦理问题变得越

来越错综复杂和专门化，但又变得日益重要和意义深远。

    当前的科学伦理争论除了前述的信息网络伦理和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以

外，重点是围绕克隆人相关的伦理问题进行的。

    以往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大都是人以外的东西，即使把人作为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研究其构

成，而现在已经研究到其生成问题上来了。而对人生成的研究，原先也只是抽象的宏观的探

索，如生命起源、智能生成，而今天的克隆技术不但可以揭示其机理，而且可以按此机理制造

出新的生命。人们对此缺乏思想上充分的准备，因此产生了各种疑虑和恐惧。对此赞成的或反

对的均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本人对此争论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关于混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而造成的危害，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过了。我主要强调，不要

笼统地提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主张，科学无禁区，技术应慎重。不可把技术造成的后果

加在科学探索的头上。科学只有认知价值，而技术则是负荷功利价值的。所以，决不可把科学

与技术混淆了。有人认为，“２０世纪的科学研究活动正在经历着由个人的事业向社会的事业

转变过程，科学的体制化和科学家角色的职业化是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特征。这种性质的变化，

使人们不得不把科学事业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也即“大科学”。但“大科

学”并没有改变科学的本质，基础研究不但不能削弱，还必须加强。我们已经深深感到了加强

基础研究、提高原创性能力的重要性，认识到厘清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

的重要性。

    基础研究不应该设立禁区，因为一旦设立了禁区，研究就要停止，认识就此止步。事实上，

一项研究的成果对人类生存发展到底是否有害，害处有多大，如何兴其利而避其害等等，只有

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被认识，先验判断总是靠不住的，是要犯错误的。这不言自明。

    第二，区分宗教信仰与科学自由的界限：敬畏生命的自然性。

    克隆技术直接对生命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提出了挑战。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理智的分析。

    敬畏生命是人的情感、信仰。如有些宗教敬畏生命，反对杀生；素食主义者敬畏动物生命但

可以饮食植物生命，然而植物毕竟也是一种生命。生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不是上帝或无上的

神灵创造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性。

    对生命作科学研究是从生命的自然性出发的，是科学理性。而对生命的敬畏是人的情感。从

历史发展来看，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是理性对情感的克服，从而推动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当



然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理性概念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的。

    生命的形态是发展的，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科学研究是获得认识深化的最基

本的手段。它不应有终止的时候，除非最终生命形态泯灭了，但至今我们还看不出有任何迹

象。然而，按我国某些生态主义者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意见，任何克隆生命的行为，包括克

隆动物或植物，都是不道德的，都是对生命的亵渎。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情感上

的顾虑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对生命作理性探索和科学研究的理由。

    第三，伦理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又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的。

    过去挖人的祖坟被视为大逆不道，现在许多有识之士连骨灰都不留了。在人类早期的历史

上，尸体解剖是被禁止的，这也许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但没有尸体解剖，对人体结构的认识

就很难取得进展。曾几何时，这种伦理观念被破除了，伦理规范随之改变。现在我们甚至鼓励

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并视之为一种高尚的境界。当然，伦理规范标准的制定，不能只考虑

伦理概念，还要考虑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从生命涵义的进化演变与伦理规范的历史沿革来看，克隆人的科学研究不应被禁止，正如反

对使用原子武器不能等同于反对对原子作科学研究一样。任何变革都将面临风险。在人类历史

进程中，当理性的选择消除大量随机性时，有害结局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绝难完全避免或绝

对消除。据报载，美国科学家已成功地克隆出人类胚胎，但这胚胎将暂时被冷冻保存。在胚胎

的遗传稳定性以及是否具有发育成健康婴儿的能力等问题尚未搞清前，他们不会将胚胎植入人

体。我认为这是科学的态度，因为这是作科学研究，而不是技术应用，更不是成批地生产孩

子！当然，对此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四，正确处理开拓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关系。

    对科学讲伦理（这里不是指科学家的社会伦理责任）就是给科学设禁区。给科学设禁区就意

味着为科学中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原创性）设置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过去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做过许多蠢事，将许多科学

上的新发现当作资产阶级、当作唯心主义加以批判。我们对控制论、相对论、共振论、量子力

学的批判所导致的危害，令人至今记忆犹新。希望在新时期、在新情况下力戒简单从事，以免

重蹈覆辙。一门新科学常常会与旧传统相抵触，甚至会受到强烈的反抗。所以，当一种新科学

可能的成果尚未为公众正确理解时，我们需要帮助人们逐渐清除传统文化心理背景的障碍，为

其正常发展开辟道路。我们要支持创新，中华民族在科学的原创性上对世界的贡献太少了。毫

无疑问，创新就会有风险，我们应尽可能地降低风险，但不应让许多清规戒律限制创新。这是

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的智慧，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创新、创新、再创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http://www.xslx.com/htm/zlsh/mxll/2003-12-5-15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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